[bookmark: _GoBack]合作意向書
國立清華大學OOO院/系所___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第1條 ：合作緣起
[bookmark: _Hlk63672286]緣甲乙雙方預計共同合作執行「        」計畫（甲方計畫主持人:       教授），以期建立學界與產業緊密合作，特議定本合作意向書（以下稱本意向書），以資遵循。
第2條 ：合作辦法
雙方知悉本意向書僅為雙方表達共同合作之意願，基於本意向書而擬進行之詳細具體合作項目、方式及其費用等條件，應另行就個案簽訂正式書面契約，以保障雙方之權益。
第3條 ：智慧財產權
雙方除另有書面同意外，不因本意向書而當然授權或讓予任何專利權、著作權、商標、營業秘密、技術秘竅（KNOW-HOW）、其他智慧財產權或其他財產權予他方。
第4條 ：效力
[bookmark: _Hlk63673690][bookmark: _Hlk63673700]本意向書之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生效，除因第五條終止本意向書外，於生效日起一年內，雙方如未能議定正式合約，本意向書即失其效力。
第5條 ：終止
[bookmark: _Hlk63674208]任一方擬終止本意向書，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，惟本意向書終止後，並不影響第三條及第七條之效力。
第6條 ：費用與責任分擔方式
在本意向書有效期間內，任一方對於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發生的經費與責任，均應自行負擔。
第7條 ：爭議解決方式
本意向書未定事宜，雙方應本誠信原則共同協議解決，若仍有未盡事宜，依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之。如因本意向書爭議涉訟時，應以台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第8條 ：附則
本意向書正本一式二份，由雙方各執正本一份。

立意向書人：
甲方：國立清華大學OOO院/系所
代表人：
職 稱：院長/系主任/所長
地 址：300044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

乙方： 
代表人：
職 稱：
地 址：
統一編號：


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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